課程師資審議制度及鐘點費標準表

◎課程暨師資審議

社區大學雖非教育部之正式學制，但合格師資卻是社區大學在逐步邁向法制化的過程中，相當重要的一環，若師資資格備受爭議，將易招致民怨及質疑社大學分之公正性與可參考性。

因此實施課程及師資審議制度，將社大現有及預計引進之講師，分下列步驟進行課程暨師資資格審議：

一、申請：

請新進教師填具「講師基本資料表」、「講師資格審查申請表」及「課程規劃表」，

並備齊各項學歷、教育部核發之教師證、經歷、社團約聘證書、技術證照、各項榮譽之得獎記錄、作品集、開課經歷等足以佐證之各項證明文件、相片等，送課務組進行初審。

二、初審：

各教師（含舊教師）所提交之資格審查表及下一學期課程規劃表等相關資料彙整後

，由課務組做書面初審，並以其課程規劃之適切性、必要性，師資之專業性，符合社大理念程度，決定是否列入開課建議名冊中，再送交「課程審查及講師聘任委員會」審查，初審時間為每一學期之第十週。

三、決審：

下一學期課程規劃與講師資格初審完後，由課務組送交縣府教育局「課程審查委員會」終審審查。終審時間大約是每一學期之第十二週。終審結果將個別通知開課講師個人知悉外，並公告於社大網站上。

四、開課：

獲核定通過之課程將列入下一學期開課清單中，開課之判準完全依選課人數而定。每門課之開課人數下限為15人，未滿15人而欲開課之講師，則需進行鐘點費協商。特殊推廣課程則另案處理。倘選課人數太少，無法開課，則請見諒。因此也請講師多花心力設計課程內容及撰寫課程，使您的課程能更具吸引力。

五、鐘點費發放：

每一學季之講師鐘點費分二次發放。第一次於學期第十週(週五之前)，發放第一至九週之講師鐘點費，第二次於學期第十九週(週五之前)，發放第十至十八週之講師鐘點費。講師鐘點費之標準，請參閱「講師鐘點費標準表」。

◎講師鐘點費標準表
一、依據桃園縣社區大學第八次聯合行政會議討論決議通過。（四所社大統一標準）
	鐘點費
	800元/小時
	600元/小時
	500元/小時
	400元/小時

	一般課程
	22人以上
	15人以上
	10-14人
	9人以下另協商

	學術及非正規課程
	15人以上
	12-14人
	11-9人
	9人以下另協商

	特殊推廣課程
	特色課程、計畫性課程等另案處理


備註：1.學術課程須具備大學院校碩士以上講師之資格。（請附教師資格證書以為佐證）

2.非正規課程為通過台師大「非正規課程成就認證中心」之認證。

3.9人以下由各社大自行決議是否開課。
